
國立清華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114-11 

項目名稱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個人扣繳作業  

承辦單位 人事室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一、系統基本說明： 

(一)本校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個人扣繳作業現行做法，係依本校 102 年 12 月

5日二代健保獎金類自提提撥討論會議決議辦理，說明如下： 

1. 經由專題計畫人員處理表(簡稱處理表)作業系統之獎金僅限特定作

業(如激勵性薪資)，其他零星（獎金）支付則以領據方式報支。 

2. 經領據方式報支之獎金，由領據系統彙算。 

3. 各單位提供出納組逕行辦理之清冊作業，有關獎金部分已由系統彙

算。 

(二)各單位逕行辦理之清冊作業，點選所得類別名稱為「傑出教學\研究\導

師獎金」、「獎金」、「年終工作獎金\獎勵金」及「獎勵金」計 4 類，始

為二代健保累計投保級距 4倍獎金計算。 

二、系統設定補充保費計算方式，按二代健保扣繳規則設定，依序判別如下： 

(一)檢查身分代號(一般、學生、兒童及少年、中低收入戶…等)：判別該身

分類別是否符合補充保險費扣繳規則。 

(二)檢查所得人於本校健保加保狀態：各單位製作領據時，點選所得格式為

「50-薪資所得」且類別代號為「獎金」，系統會先檢查該所得人於本校

之健保投保狀態，如非在本校投保健保者，其所得皆歸類為兼職所得，

並以兼職薪資所得計算二代健保費用。 

(三)檢查所得格式(50-薪資所得、51 房屋租賃所得、9A 執行業務所得、9B

稿費所得...等)：判別是否符合補充保險費所規範之所得。 

(四)檢查處理表作業，以「支薪類別」判別其所得類別，「支薪類別」由單

位於建立處理表時選填，將依照支薪類別的屬性，作為二代健保補充保

費個人扣繳依據，俾利二代健保系統獎金四倍核算。 

(五)檢查領據系統所得格式 50-款項代號之所得類別名稱為年終工作獎金\

獎勵金、獎金、傑出教學\研究\導師獎金、奬勵金：判別累計奬金四倍

核算。 

(六)對應相關所得格式起扣點是否扣繳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。 

三、所得給付：各單位給付各類所得時依處理表、領據等報支系統作業申請，報

支系統同時計算個人補充保費後列印造冊，確認無誤後經單位主管簽核送主

計室審核及出納組所得撥付補充保費扣繳流程作業。 

四、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個人扣費及代繳： 



(一)單位承辧人員辦理給付所得時，由報支系統作業並計算補充保費後造

冊，核對無誤簽章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，送主計室審核，再由出納組撥

款並代扣個人補充保費。 

(二)人事室於每月 20 號後，於本校二代健保系統作業上個月個人扣費申報

金額，並至健保局「全民健保補充保費作業專區」網頁製作並列印繳款

書。 

(三)以主計室請購系統申請【暫付款】購案，送請機關(構)首長或其授權人

核章後，交主計室審核開立傳票再由出納組開立支票連同繳款單送交金

融機構繳費。 

(四)依繳費回執收據辦理主計室請購系統申請【暫付款-轉正報銷】作業，

送請機關(構)首長或其授權人核章後，由主計室沖帳歸檔。 

控制重點 

 

一、 個人補充保費扣款計算方式是否符合法規規範。 

二、 所得人是否於本校健保加保狀態。 

三、 領據系統報帳之所得格式類別名稱是否正確。 

四、 人員處理表以「支薪類別」判別其所得類別的屬性。 

五、 檢查領據系統所得格式 50-款項代號「傑出教學\研究\導師獎金」、「獎金」、

「年終工作獎金\獎勵金」及「獎勵金」為奬金。 

六、 對應相關所得格式起扣點是否扣繳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。 

七、 各單位逕行辦理之清冊，補充保費金額計算是否正確。 

法令依據 一、 全民健康保險法 

二、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

三、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

使用表單 一、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扣費義務人各類所得(收入)補充保費繳款書 

二、 主計系統表單： 

(1) 國立清華大學報銷清單(暫付) 

(2) 國立清華大學暫借款憑單 

(3) 國立清華大學報銷清單 

(4) 國立清華大學支出憑證粘存單(轉正) 

(5) 國立清華大學撥還墊款人報銷清單-非酬勞 

(6) 國立清華大學支出憑證粘存單(撥還) 

三、 國立清華大學支出憑證黏存單(二代健保自提退費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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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作業流程圖 

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個人扣繳作業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單位申請給付所得 

否 

報支系統造冊 

報支系統 
檢查相關設定 

是 

1.查身分代號。 
2.檢查所得人於本校
健保加保狀態。 

3.檢查所得格式。 
4.檢查對應所得格式

是否為奬金類，處
理表以「支薪類別」
判別所得類別。 

5.檢查領據系統所得
格式 50-款項代號
「傑出教學\研究\
導師獎金」、「獎
金」、「年終工作獎
金\獎勵金」及「獎
勵金」為奬金。 

6.對應相關所得格式
起扣點是否扣繳二
代健保補充保費。 

114-11 

修正後重新提出 

主計室審核計畫
是否可容納及金
額計算是否正確 

否 否 

出納組給付所得及代扣補充保費 

人事室每月 20號開立前一月份個人 
補充保費扣費繳款書向健保署繳費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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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

114 年度 

自行評估單位：人事室 
作業類別(項目)：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個人扣繳作業 

評估期間：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

評估日期： 114 年 8 月 6 日 
 

評估/控制重點 
自行評估情形 

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

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 
V     

二、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個人扣繳作業 

(一)個人補充保費扣款計算方式是否符合  

法規規範。 

  (二)所得人是否於本校健保加保狀態。 

  (三)所得格式是否正確。 

  (四) 「支薪類別」判別其所得類別的屬性。 

  (五)檢查領據系統所得格式 50-款項代號 

099奬勵金為奬金。 

  (六)對應相關所得格式起扣點是否扣繳二

代健保補充保費。 

  (七)各單位逕行辦理之清冊，補充保費金

額計算是否正確。 

V     

改善措施欄：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一級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

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

或「其他」；其中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

配合修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

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

施。 


